配电箱供货合同
甲方：
乙方：
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供、需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针对长春市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田〃青年城一期配电箱及箱内电气元件的供应，经三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2、工程地点：*****************
3、工程内容：配电箱及箱内元件供应
、质量等级：符合国家标准
5、承包范围：**************楼的所有配电箱及箱内元件供应。
二、工程总价款
1、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为：************(包括丙方的电气元件的价款及运费)。
2、乙方的合同总价款确因图纸变更有数量上的较大增加时经甲方高层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调整合同总价款。
三、结算及付款方式：
1、甲方对乙方进行结算付款。乙方对丙方按照供货数量及单价进行结算付款。
2、甲方对乙方的付款方式：
(1)进度款：箱体到达现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元件到达现场安装时支付到合同总价款的65%。
(2)结算价款：验收合格后支付到合同总价款的95%。
(3)质保金：总价款的5%留做质保金，一年后付清，不计利息。
(4)乙方每次收取甲方款项的同时都应该向甲方开具等额发票。
四、施工及验收标准
1、乙方保证户箱所用钣金厚度不小于1.0㎜，其余配电箱所用的钣金厚度不小于1.3㎜。
2、乙方供应的配电箱所用的元件采用丙方的正泰牌电气元件。
3、设备的规格型号及箱内的元件乙方均应按电气施工图纸进行制作及安装。
、乙方及丙方按国家建设电气验收规范标准制作及安装。
5、配电箱及元件均应符合供电部门验收标准要求。
6、丙方向乙方提供所要求的配电箱内的正泰牌电气元件，甲方与乙方同时对丙方的电气元件的质量进行验收。
7、丙方提供的电气元件要保证与招标时的质量相同，丙方与乙方同时对所提供的元件的质量负全部责任。丙方应对所提供的电气元件二年内进行无偿更换和保修。
8、乙方留丙方的电气元件总价款的5%做为质保金，一年后元件无质量问题在甲方同意的情况下由乙方返还给丙方。
五、质保期：
乙方与丙方对合同产品的质保期均为二年。质保期从合同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六、交货期限：乙方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一批箱体送到现场。交货以不影响施工为准。
七、丙方向乙方直接供货。丙方所提供的电气元件的单价不应高于招标时中标的价格。
八、延期交货：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
2、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不能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时交货的理由、延误时间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如果同意，可通过修改合同，酌情延长交货时间。
九、售后服务：
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一小时内到达现场，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的供、配电系统，质保期二年，终身维护。
十、违约责任：三方严格遵守本协议，如有一方违约应赔偿另外两方相应的经济损失。如有纠纷，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出诉讼。
十一、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三份、乙方两份、丙方一份。
甲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字日期：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字日期：
丙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字日期：
